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惠州市管河涌及水利工程划界清单

一、河涌清单
	序号
	河道名称
	集雨面积(km2)
	惠城中心区内河段长度(km)
	起点～终点
	规划上河口线平均宽
(米)
	防洪标准
	河道管理范围划界标准
	上河口线平均外延距离
(米)

	1
	青年河
	27.19
	7.20
	京九铁路桥～半径沥排涝站
	21.38
	20年一遇
	实际征地红线
	11.43

	2
	望江沥
	17.12
	7.15
	金石四路～望江沥排涝站
	39.18
	20年一遇
	实际征地红线
	14.85

	3
	莲塘布河
	22.61
	9.20
	莲塘布水库～金山湖
	33.29
	20年一遇
	实际征地红线
	18.09

	4
	河桥水
	10.00
	4.22
	惠澳铁路～冷水坑交界
	23.17
	20年一遇
	实际征地红线
	5.86

	5
	冷水坑河
	4.85
	2.17
	惠南大道上游～金山湖
	33.29
	20年一遇
	实际征地红线
	28.13

	6
	陈塘河
	28.22
	11.60
	汝湖中心小学/鹭江路～陈塘河河口
	41.14
	20年一遇
	拟征地红线
	14.78

	7
	小金河
	118.33
	11.98
	东支渠金宝山庄别墅园、西支渠汤泉广汕公路～东江汇入口
	74.47
	20年一遇
	拟征地红线
	24.19

	8
	白石渠
	8.90
	7.536
	广惠高速～白沙堆东江汇入口
	35.02
	20年一遇
	拟征地红线
	13.07

	9
	风门坳河
	20.68
	8.80
	马岭反虹涵～白石渠汇入口
	67.02
	20年一遇
	拟征地红线
	20.44

	10
	南东坑水
	4.97
	2.30
	梅湖路～沙墩头排涝站（新站）
	23.08
	20年一遇
	实际征地红线
	5.94

	11
	金山河
	20.78
	10.09
	激流坑水库大坝下游～西枝江老河道和下埔排涝站
	18.68
	20年一遇
	实际征地红线
	28.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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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水库清单
	序号
	水库名称
	集雨面积(km2)
	工程规模
	坝顶高程(m)
	库区管理范围线
	库区保护范围线
	工程区管理范围线
	工程区保护范围线

	
	
	
	
	
	
	
	距坝两侧以外
（m）
	距坝背水坡坡脚以外（m）
	距其他工程设施以外（m）
	距管理范围以外（m）

	1
	白盆珠水库
	856
	大（1）型
	主坝：88.2；副坝90.0
	坝顶高程线(88.2m)以下的土地和水域，城镇、村庄集中居民区按建库时的征地移民高程线(81.9m)
	坝顶高程线以上至第一道分水岭脊之间的土地
	100
	300
	100
	200

	2
	增博联和水库
	110.8
	中型
	62.67
	坝顶高程线以下的土地和水域
	坝顶高程线以上至第一道分水岭脊之间的土地
	50
	200
	50
	200

	3
	红花湖水库
	6.85
	中型
	58.80
	坝顶高程线以下的土地和水域
	坝顶高程线以上至第一道分水岭脊之间的土地
	50
	200
	50
	200

	4
	激流坑水库
	1.08
	小（1）型
	33.50
	坝顶高程线以下的土地和水域
	坝顶高程线以上至第一道分水岭脊之间的土地
	30
	100
	30
	200



三、堤防、闸站清单
1.惠州大堤南堤
	堤段
	桩号
	长度(km)
	堤段划界特征
	管理范围划定

	
	
	
	
	划定依据
	划定标准

	惠州大堤南堤加固工程段（紫溪口至合生大桥）(0+000～14+439)
	0+000～2+450.50段紫溪口至规划四环路
	2.4505
	①城市规划区外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三栋镇同一、同二、同三经济合作社、新屋经济合作社、沙澳经济联合社、新生经济合作社、群新、新星经济合作社、骆塘经济合作社、外江元经济合作社、文一经济合作社、上二经济合作社、群新经济合作社、围新经济合作社、前新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，无地上房屋建筑物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从内、外坡堤脚算起每侧30米

	
	2+450.50～5+487段规划四环路至惠澳大道
	3.0365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三栋镇前新、围新、上一、上二经济合作社、沙澳经济联合社，河南岸街道办事处米地经济合作社、何屋、罗屋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，无地上房屋建筑物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
	5+487～10+376段惠澳大道至西枝江桥
	4.889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堤路结合、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河南岸街道办事处何屋、罗屋经济合作社、集体用地；惠州市太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惠州市景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QLR 市水电局物资供应站、QLR 惠州市商业饲料公司、国有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
	10+376～11+876段西枝江桥至水门桥
	1.5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堤路结合,迎水侧为直立挡墙、背水侧接高层建筑；④迎水侧滩地为滨江公园；⑤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惠州市申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 惠阳县航道站、惠州市成振工贸有限公司、 惠州市新城开发总公司国有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迎水侧以堤路边线算起30米、背水侧以路缘石不外延

	
	11+876～12+653段水门桥至东新桥
	0.777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未加固、未征地；③堤防为直立防洪墙，紧靠防洪墙迎水侧为水门路市政道路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惠州船厂、惠州市水运公司、惠州市果菜副食公司、惠阳市物资总公司、中国农业银行惠州市惠城支行6户、惠州市惠城港管理局、QLR 惠阳县二轻集体企业联社、40户个人证等国有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迎水侧以直立防洪墙算起30米、背水侧以直立防洪墙算起10米

	
	12+653～13+762段东新桥至五眼桥泵站
	1.109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未加固、未征地；③堤防为直立防洪墙，紧靠防洪墙背水侧为滨江西路市政道路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桥西办事处中山北路社区居民委员会、14户个人证等国有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迎水侧以直立防洪墙算起30米、背水侧以直立防洪墙算起10米

	
	13+762～14+439段五眼桥泵站至合生大桥
	0.677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堤防为直立防洪墙，紧靠防洪墙迎水侧为滨江西路市政道路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惠州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惠州电力工业局国有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迎水侧以直立防洪墙算起30米、背水侧以直立防洪墙边线不外延

	惠州大堤南堤堤路贯通工程段（合生大桥至博罗界）K0+000～K13+520)
	K0+000～K0+802.741段合生大桥至江南丽苑
	0.8027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堤路结合,迎水侧为直立挡墙、背水侧接高层建筑；④迎水侧滩地为文星公园；⑤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惠州市鹏达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国有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迎水侧以堤路边线算起30米、背水侧以堤路边线不外延

	
	K0+833.256～K1+960段江南丽苑至玻璃厂
	0.4867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正在加固；③堤路结合,迎水侧、背水侧均为直立挡墙、背水侧接高层建筑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惠州市鹏达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惠州市大众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、惠州长途电信线务站、惠州市第二物资总公司、惠州市惠城港务管理局国有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迎水侧以堤路边线算起30米、背水侧以堤路边线不外延

	
	K1+960～K2+050.8段玻璃厂至铁路桥
	0.0908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现状堤防，堤顶宽7.0m,梯形断面；③土地权属：堤身和护堤地部分为江南街道办事处第五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，部分为惠州市昶旭实业有限公司、惠州市金属材料公司、广东省石油企业集团惠州公司、惠州市汇显实业有限公司国有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脚算起10米，外坡脚算起30米

	
	K2+050.8～K2+845.8段铁路桥
	0.795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自然高地 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岸线外延10m

	
	K2+845.8～K8+300段铁路桥至“T”字路口
	5.452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正在加固、正在征地；③堤路结合,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和护堤地部分为江南街道办事处下角经济联合社、上梅湖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，部分为惠州市东江工业总公司、 惠州市惠城梅湖实业开发公司、惠州市化纤总公司国有用地，部分为惠州市土地储备中心、惠州市国立物业有限公司、惠州市佳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国有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路边线不外延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
	K8+300～K8+510段七联堤
	0.21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土地权属：江南办事处七联管理区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以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
	K8+510～K9+820段“T”字路口至津头湖
	1.31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自然高地；③土地权属：自然高地为江南街道办事处津头湖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岸线外延10m

	
	K9+820～K10+860段津头湖至惠河高速
	1.04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堤路结合,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和护堤地部分为江南街道办事处津头湖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，部分为惠州市惠城区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有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路边线不外延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
	K10+860～K13+520段惠河高速至博罗界
	2.66
	①城市规划区外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堤路结合,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和护堤地部分为江南街道办事处大瑞坑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，部分为广东惠粤华电力有限公司、惠州市第二建化工业总公司国有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路边线不外延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穿堤建筑物
	白沙仔排涝站
	7+067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横江沥排涝站
	11+680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五眼桥排涝站
	13+762.0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半径沥排涝站
	K1+120
	　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沙墩头排涝站
	K6+360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学田山排涝站
	K8+200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

2.惠州大堤北堤
	堤段
	桩号
	长度(km)
	堤段划界特征
	管理范围划定

	
	
	
	
	划定依据
	划定标准

	长湖段（洋朗水闸至汝湖水厂）(0+000～4+872)
	0+000～0+058洋朗堤段
	0.058
	①城市规划区外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汝湖镇欧村集体用地，无地上房屋建筑物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从内、外坡堤脚算起每侧30米

	
	0+058～0+868松毛山山堤
	0.81
	①城市规划区外；②自然高地；③土地权属：自然高地为汝湖镇欧村集体用地，无地上房屋建筑物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距离东江岸线线较远，且为自然高地，该段不划界

	
	0+868～5+194，欧金塘至汝湖水厂
	4.326
	①城市规划区外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汝湖镇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，无地上房屋建筑物；4+650有惠州中兴食品有限公司国有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从内、外坡堤脚算起每侧30米

	汝湖中学段（汝湖水厂至水苑村）
	5+194～6+377.50
	1.1835
	①城市规划区外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护堤地部分为汝湖镇东亚经济合作社、水苑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，无地上房屋建筑物；6+000有汝湖中学国有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从内、外坡堤脚算起每侧30米

	大洋公司段（大洋公司至新光岗头圩）
	6+377～7+722
	1.345
	①城市规划区外；②自然高地；③土地权属：自然高地部分为汝湖镇岗头圩经济合作社、岭贝湖经济合作社、新圩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，部分为惠州大洋工业有限公司国有用地，无地上房屋建筑物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岸线外延10m

	虾村段（新光岗头圩至中信大桥上游桥边）(7+722～11+422)
	7+722～9+922段
	2.2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汝湖镇岗头圩经济合作社、石桥头、松子岭、岭贝湖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，无地上房屋建筑物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
	9+922～11+422段
	1.5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堤路结合、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为惠州市江北大堤管理处国有用地，无地上房屋建筑物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望江段（中信大桥上游桥边至三防码头期湖塘路）
	11+422～14+250
	2.828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堤路结合、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汝湖镇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，无地上房屋建筑物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东江公园段（三防码头期湖塘路至惠博路一号泵站堤段交接处）(14+250～18+662)
	14+250～15+285，期湖塘路至东江大桥上游菊花头山坡
	1.035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未加固、未征地，有规划设计；③规划设计为堤路结合、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规划设计堤身及护堤地范围内部分为惠阳百和实业总公司国有用地，无地上房屋建筑物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规划设计堤防断面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
	15+285～18+400，东江大桥上游菊花头山坡至惠博路一号雨水泵站
	3.115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堤路结合,迎水侧为直立挡墙、背水侧接高层建筑；④迎水侧滩地为东江公园；⑤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广东合生帝景房地产有限公司、惠州花城房产有限公司、惠州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惠州金裕集团有限公司、惠州市英才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国有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迎水侧以堤路边线算起30米、背水侧以堤路边线不外延

	
	18+400～18+662段
	0.262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迎水侧滩地为东江公园；⑤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小金口镇金鸡村民委员会、小金口镇金鸡村民委员会等2户国有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惠博路段（惠博路一号雨水泵站堤段交接处至风门坳加油站）
	18+662～23+903
	5.241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堤路结合(惠博沿江路，城市主干道),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路部分为江北街道办事处三新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、英头经济合作社、陈塘经济合作社、高依岭经济合作社、丰文坳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；部分为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、惠州涛景高尔夫度假村有限公司、惠州市恒兴实业总公司、 广梅汕铁路有限责任公司、小金口镇金鸡村民委员会等2户、小金口镇金鸡村民委员会、广东省东江航道局、惠州市润通达实业有限公司、惠州奥林匹克花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等的国有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迎水侧以堤路边线算起30米、背水侧以堤路边线不外延

	风门坳段（风门坳加油站至风门坳水闸）
	23+903～24+563
	0.656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和护堤地部分为丰文坳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陈塘站支堤（陈塘公路桥到陈塘站）
	0+000～0+103.7
	0.104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陈塘排涝站水利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纳入排塘排涝站管理范围内

	风门坳站支堤（风门坳站至鲤鱼山）
	0+000～0+485.26
	0.485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和护堤地部分为丰文坳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穿堤建筑物
	长湖排涝站
	3+964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望江排涝站
	13+580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江北一号雨水泵站
	18+420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陈塘排涝站
	22+683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风门坳排涝站
	24+484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

3.马安围东堤
	堤段
	桩号
	长度(km)
	堤段划界特征
	管理范围划定

	
	
	
	
	划定依据
	划定标准

	非城区段
	M0+000～M16+635.62段三山至规划四环路
	16.6356
	①城市规划区外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水口街道办事处严福地经济合作社、松岭下经济合作社、埔头经济合作社、杨岭经济合作社、横沙经济合作社、黄屋经济合作社、井头经济合作社、澳背经济联合社、新源经济合作社、新屋经济合作社、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经济合作社、元下经济合作社、元夫地经济合作社、万年经济联合社、下丰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从内、外坡堤脚算起每侧30米

	城区段东江堤(MAW0+000～7+706.59段规划四环路至新开河北桥)
	MAW0+000～MAW4+000
	4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堤路结合,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水口街道办事处青边经济合作社、霞边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
	MAW4+000～7+706.59
	3.7066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未加固、未征地；③堤路结合,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水口街道办事处叶屋经济合作社、容屋经济合作社、谭屋经济合作社，桥东街道办事处翟屋、梁屋、岭头经济合作社、刘屋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城区段新开河堤
	MAW7+706.59～9+024.58段新开河北桥至临江排涝站
	1.318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未加固、未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桥东街道办事处岭头、刘屋经济合作社、岭头经济合作社、翟屋经济合作社集体用地，部分为惠阳县木材公司、17户个人证国有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穿堤建筑物
	蓬陵排涝站
	0+580.72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澳背排涝站
	7+315.41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新民排涝站
	MAW2+000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

4.文头岭堤围
	堤段
	桩号
	长度(km)
	堤段划界特征
	管理范围划定

	
	
	
	
	划定依据
	划定标准

	二期堤防段
	WTL（2）0+000.00～WTL（2）1+149.87段平马围西端至惠澳大道西枝江桥上游
	1.15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未加固、未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马安镇上寮经济联合社、桥东街道办事处文头岭经济联合社集体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一期堤防段（WTL1+729.99～WTL5+489.40）
	WTL1+730～4+316.02段惠澳大道西枝江桥至新开河入口
	2.586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堤防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
	WTL4+316.02～4+665.43段新开河入口至新世界长湖苑
	0.349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迎水侧滩地为新开河公园，背水侧紧靠堤脚为市政道路；⑤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堤防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
	WTL4+665.43～5+209.38段新世界长湖苑堤至广汕公路
	0.544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迎水侧滩地为新开河公园，背水侧紧靠堤脚为市政道路；⑤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堤防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
	WTL5+209.38～5+728.21广汕公路至马安围
	0.519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堤路结合，迎水侧为直立防洪墙，背水侧梯形断面；④迎水侧滩地为新开河公园，背水侧放坡有堤脚；⑤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堤防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穿堤建筑物
	文头岭排涝站
	WTL4+180.0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临江排涝站
	WTL5+415.0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

5.平马围
	堤段
	桩号
	长度(km)
	堤段划界特征
	管理范围划定

	
	
	
	
	划定依据
	划定标准

	平马围筷子堤段
	PMW0+000～1+503.71段起点广汕公路，终点接入西枝江堤防平马围
	1.504
	①城市规划区外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马安镇新村经济合作社、对面园经济合作社、布咀经济合作社、塘房经济合作社、黄严经济联合社集体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从内、外坡堤脚算起每侧30米

	平马围非城区段
	PMW1+503.71～11+604.51段起点接筷子堤，终点至规划四环路
	10.101
	①城市规划区外；②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马安镇中心经济合作社、上南经济合作社、头前经济合作社、木棉经济联合社、下角经济合作社、上南经济合作社、对面园、小塘经济合作社、西山经济合作社、新湖经济合作社、马安经济联合社、耕寮经济合作社、沙角经济合作、献一、献二、平飞、荣星经济合作社、中寮经济合作社、双寮经济联合社集体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从内、外坡堤脚算起每侧30米

	平马围城区段
	PMW11+604.51～14+489.29段起点规划四环路，终点接文头岭（二期）
	2.885
	①城市规划区内；②除PMW13+800～PMW14+500外，其余堤段已加固、已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部分为马安镇双寮经济联合社、中寮经济合作社、上寮经济联合社集体用地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内坡堤脚算起10米，外坡堤脚算起30米

	穿堤建筑物
	黄棉排涝站
	PMW4+332.0
	/
	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大沥口排涝站
	PMW13+691.0
	/
	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

6.潼湖围惠州段
	堤段
	桩号
	长度(km)
	堤段划界特征
	管理范围划定

	
	
	
	
	划定依据
	划定标准

	潼湖围(惠州段)
	东0+000.00 ～东1+684.00潼湖上村至东岸水闸
	1.684
	①城市规划区外；②未加固、未征地；③梯形断面；④土地权属：堤身及护堤地为潼湖镇永平村集体用地，有密集房屋建筑物；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从内、外坡堤脚算起每侧30米

	穿堤建筑物
	东岸泵站
	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	
	新建东岸水闸
	
	/
	　
	《惠州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办法》
	以水闸、泵站厂区围墙为划界基准



